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裕
成
俱
樂
部
拾
五
元 
逢
源
俱
樂
部 
安
利
俱
樂
部 

大
有
俱
樂
部 
一
顧
祿
壽
俱
樂
部 
祥
利
俱
樂
部 
香
江
酒
樓
， 

北
京
酒
樓 
中
華
酒
樓 
林
善
同
翁 
以
上
九
名
俱
拾
元 

一 

東
利
廠 
西
利
廠 
南
利
廠 
北
利
殿
共
拾
元 

花
旗
廠 
紐
約
廠 
雲
高
準
：
滿
地
可
共
拾
元 

李
蘭
芳
女
士 
域
多
利
廠 
林
紹
廣 
朱
作
霖 
富
貴
全 

劉
維
彬 
福
來
繊 
大
來
廠 
財
利
廠 
寶
利
廠 
合
記
棧 

黃
榮
蘭 
湯
樂
・ 
周
富
宇 
永
利
源 
源
泰
號 
周
在
遐 

胡
寬
陳
來
德
，
梁
石
垣 
晋
美
號 
衆
興
館 
翠
娥
女
士 

湯
合
益 
謝
沃
金
好
女
士
 
以
上
各
五
元 

曾
榮
阮
華
周
家
驥
 
林
德
緖 
岑
卿
振 
湯
覺
夫
人 

裕 
綸
吳
良
泮
周
浩
，岑
卿
振
夫
人 
月
英
女
士
， 

雪
影
女
士 
向
秀
蘭
女
士 
蔣
二
妹
女
士 
慮
梨
女
士 

李
炯
光 
呂
瑞
卿 
陳
羣
振 
陳
福
申 
陳
懐
春
女
士

德
隆
號 
廣
興
館 
林 
贊 

林
立
榮
劉
田
李
樂

司
徒
妹 
趙
奕
南 
陳
志
廸

林
鐵
郞 
新
廣
東

新
廣
西 
以
上
各
三
元 
招
利
廠
貳
元
五 

林
禮
彬 
徐
照
東
亞
廠
 
東
漢
廠
， 

周
道
緝
興
 
記
，
永
生
隆
林
卓
 

新
大
成 
新
北
京 
新
南
京 
新
大
利 

伍
少
鳳
女
士 
周
順 
湯
龍 
張 
鍊

晃

均
安
號

萬
燕
樓 
公
立
學
校 

以
上
各
貳
元

林
惠
鈿 
楊
•
堀

葉
勝
李
濟
國
 

林
斌
李
偉
發
 

梁

康

李

濯
 

王

開

馬

軒
 

周
成
額
李
鍊

馬 
乙
吳
業
嘉
 
黃
孔
昭 
馬
想
 

爲
瑞
李
林
氏
彭
木
李
桃
 

楊
照
吳
良
泮
龔
定
燊
 
周
瑞
挹

李

祥
和
號 
英
昌

關

吴
厚
羣 
總
毓
華 
周
義
和 
雷 
莊 

陳
享
湯
定
遠
 
域
多
利
餐
舘

余
泉
李
炯
光
湯
後
湯
 

湯
思
佐 
林
道
源 
林
舉
勝 
林
其 

林
灼
立 
趙
濃
枝 
陳
网
梅 
鍾
敗 

劉
炳
基 
李
覺
世
，黄
成
開 
蔣
頌 

馬
美
遠 
周
茂
同 
.
周
禮
志 
周
瑞 

陳
炳
華
夫
人 
馬
兆
夫
人 
馬
素
女 

葉
氏
岑
堃
益
興
號
 
林
舉 

林
德
煉 
袁
傳
灼 
李
修
文 
周
家

台 
爲
耀
俊
一 
李
永
泮
， 

進 
林
善
聰 
林
善
賓 

藻 
林
濃
秩 
林 
穩 

可 
振
興
號 
利
同
昌 

祺 
葉
周
一
氏 
粵
民
旅
舘

舫 賢 發

士 
阮
貴
夫 

堯
鄧
隆
燃

余

生

趙

逢

黃

標
 

莫
愁
湯
關
錫
 
黄
賢
秋 

張
有
信
黃
九
曾
逢
沃

麗
靑
女
士 

吳
佩
雲

BW

林
瓊
珍 
廖
北
元 
伍
林
文 
鄧
雁
隆
球
文
慶 
陳
潤
瓊
女
士 

方
桂
枝 
李
卷
 
黄
邦
會 
蘇
啟
黃
伶
杰
 
葉
玉
琪 

陳

?6 

緖
樓
林
榮
林
善
同
 
黄
宜
蘭 
金
鳳
女
士 

司
徒
海
馬
想
啟
民
鍾
精
阮
能
夢
非
女
士
 

鄭
玉
韶 
阮
蒼
何
 
職
吳
福
安
 
黃
惠
賢
梁
積

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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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利
舘
三
元
七
五 
全
利
舘
三
元
七
五 
全 
泰
三
元
也
jKii 

大
利
字
花
壹
元
七
五 
全
利
字
花
壹
元
七
五 
何
秀
英
女*
«
 

鄧 
柏
壹
元
五 
李
奕
續
意
兀
五 

1

届

燮

南

亞

基
 

益
豐
號:
聶
習
槐 
一

劉
秀
紅
女
士 
陳
智 
陳
堂 
陳 
洪 

劉
孔
美 
黄
秀
渭 
吳
恪
均 
譚 
吉

梁
懷
炳 
周
水
夫
人 
梁
石
垣
夫
人 
馬
底
娣
女
士 
馬
吉
祥 

昌
隆
號
梁
蘇
梁
如
福
 
馮
日
輝 
杏
芳
號
，
遠
源
號 

林
社
垣 
林
英
郁 
羅
翎
翔 
郭
龍
慶 
鄧

耀

梁

歡
 

黃
銳
吾
林
棠
鄧
源
馮
祖
林
舉
逢
 
梁
春
集 

周

，水

越

奕

周
'
良
李
洪
林
威
天
助
公
司
 

胡

彩

謝

培

李

根

阮

泮

黃

醒

予
 
岑
家
振 

廖
祐
趙
熾
朝
林
堅
萬
洲
劉
希
祝
 
梁
宗
吉 

來
勝
館 
勞
達
堂 
德
勝
隆 
滙
生
源 
謝
冬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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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增
業 
陳
賢
乾
，李
潤
吾
，陳
良
晃
、
譚
光
輝 
鄧
，si

蔣

濃

、安
利
 
菊
會
森 
以
上
每
五
毛

廖
祟
撷 
蔣
會
彭
陳
岳
 
黃
彩
求 
馬
本
伉 
黃
社
暫
 

黃
經
芹
譚
寕
李
雲
淸
 
李
銘
永
許
長
鄺
廼
嚴
甌
 

黃
傅
瑞 
伍
岑
勳 
許
長
德 
李
婁
銳 
黃
傳
璋 
伍
耀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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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賢
 
黃
傳
秩 
張
炳
基 
張
祖
槐 
張
祖
鈿 
張
祖
生
縊 

張
椿
譜 
黃
丙
輝 
黃
丙
舜 
黃
丙
昌 
伍
佐
民 
曹 
激
 

甘
瑞
華 
黃
派
賢 
黃
世
槐 
李
兆
何
椿
燕
 
譚 
院
瀛 

陳

生

蔣

祥

許

益
 
丕
詩
館 
陳
象
昶• 
馮
壽
賬

上
各
壹
元

(
未
完)

◎
代 
謝
，

啟
者
本
堂
會
員
麥
松
君
開
平
人
氏
久
病
未
痊
不
幸
於
六
月
六
號 

與
長
世
辭
惟
身
後
蕭
條 8
 費
無
着
叨
蒙
各
界
君
子
與
本
堂
昆
仲 

慈
善
爲
懷
解
囊
助
費
執
続
致
送
高
誼
情
深
除
支
外
尙
存
滙
香
港 

銀
四
十
元
經
是
水 *
代
付
他
侄
收
謹
誌
數
言
藉
鳴
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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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
一-
埠
致
公
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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啟

馮
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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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
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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譚
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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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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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
毛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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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
合
伴
生
怠
今
因
高
宇
志
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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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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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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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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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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盤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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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
件
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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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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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
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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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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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
號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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鐘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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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
館
莖 

交
易
淸
楚 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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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
欠
到
坤
西
敷
目
靈
布
季
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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麻
 e
 

請
早
日
到
來
藏
明
理
妥
若
逾
期
不
報
乃
是
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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®
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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槪
與
承
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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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涉
不
得
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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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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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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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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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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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爲
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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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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錦
卜
碌 
卡
忌
利 
車
梨
役 
錦 
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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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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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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黨
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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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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宛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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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
道
 
都
朗
杜
丿
庇
賣
"
«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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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
尾
利
市 
夏
路
佛
市 
片
市
佐
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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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
頓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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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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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
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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忌
利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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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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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
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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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辟̂

H
B

鑫

 

勝
卡
頓
「
貳
埠
. 
， 

、
以
上
各
埠
達
權
社   

爲
此
通
吿
仰
各
埠
致
公
堂
達
權
社
執
事
諸
君
從
速
派
戚«
 礬
 

集
欺
項
早
日
繳
交
笠
巴
市
篤
埠
致
公
堂
收
以
勤
善
舉
如
神
II 離

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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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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澤

◎
鳴 
諏

啟
者
本
校
爲
籌
助
經
費
串
演
白
話
劇
蒙
各
界
人
士
樂
爲
輸
將
媲 

美
曹
誠
不
但
莘
莘
學
子
受
賜
良
多
本
校
同
人
等
亦
感
謝
靡
旣
矣. 

▲
茲
將
名
譽
票
芳
名
列
后 

維
城
菁
莪
學
校
仝
人
戦

▲
通 
吿 
二

本
總
辦
事
處
舉
行
註
册
已
將
册
底
遍
寄
各
埠
致
公
堂
請
e

 窗
 

經
已
註
册
者
卽
到
各
該
堂
領
取
會
証
倘
各
埠
仍
有
鼠
視
漩
動 

册
或•經
註
册
未
有
會
証
頒
發
者
祈
將
姓
名
詳
列   

«'.■來
本
篇
饕

處
定
當
補
給 

民
國
拾
九
年
六
月
拾
六
號

i

*
數
F

萬   

7C:<。。此
真
國
家
之
錮
變
也.
。目
今
危 

偸
思
想
中
于
青
年
。。未
來
殺
机
，。莫
知
所
極

no 

我洪門爲救國家社會計。堅. 

一
决反對共產黨。防止褰戰 

爭"
而主張勞資調和。。改善 

工農待遇，提高工農人格。。 

使勞資雙方輯睦.
以平等互 

助之精神。挽救工商業之落 

伍。爲人民造產。。爲 
家增 

金
品
力
。庶
其
有
笏
。。

反對.閥主張武力民有軍 

民
國
十
九
年
來

C
C

內
戰
叠
起
。
無

力國有
非
由
于
軍
閥
互
爭
私
利
一
。致
陷
人
民
于
水
深
火 

熱
之
中
：。故
反
對
軍
閥
、。國
人
早
已
異
口
同
聲 

9。

然 
一 改
軍
閥
之
爲
禍
。。固
由
于
私
軍
制
度
爲 

風
階:
亦
由
於
民
無
實
力
。。不
能
反
抗
軍
閥

00 

有
黠
者
出:
乃
假
打
倒
軍
閥
之
名
以
愚
民
，。未 

幾
得
勢
。。又
自
變
爲
新
軍
閥
矣
。。似
此
則
軍
閥

又
向
從
而
打
破
。同
人
再
四
思
維
。特主張 

武力民有。凡鄕村市鎭。。均 

舉辦民團。實行武裝自衛 

旣
以
防
禦
匪
盜
之
驛
騒
，C

亦
可
監
督
政
府
之
設 

施
力
倘
有
毀
法
亂
紀
者
。。民
間
即
絕
其
賦
稅

00一 。。

抗
以
武
力
。。國
賊
自
有
所
憚
而
不
敢
發
、，當
勝 

一
手
御
仗
軍
閥
倒
軍
閥
之
禍
亂
相
尋
也
二
各
地
民

裡
。。旣
皆
舉
辦，口中軍隊"即宜裁 

减Q 專爲國防之用。分
駐
邊
陲
皿

而
中
央
則
設
專
一
司
統
轄
之
。務令軍無常 

帥一使不得擁兵自固。一又復 

帥無常地。使不獲據地稱雄 

。若是則私軍制度除而民間 

武力備。軍閥當無自而產生 

矣。。
⑥
主張速開國民代表會議解 

决時局 
軍
閥
蠻
觸
。。必
有
名
義
假
借
；
彼 

此
攻
訐
。1
遂
成
循
環
戦
爭。國民黨大盜 

移ET

成變相之帝制C

而
因
其
政 

策
主
義
之
不
良;
党
人
見
解
呑
異
。，又
已
分
裂 

而
相
殘
学 蓋國所以立。賴有大 

.法。大
法
凌
夷
。。自
成
此
泯
募
之
象
耳
。敕
弊 

之
方 同人等主張立即恢復地 

方自治。。人民普選代表。開 

國民代表大會。
。
制
憲
法
。。選
總
統 

。、實
行
代
議
制
度:
憲
法
旣
成
。。民
權
確
立

00 

舉
凡
政
党
軍
人
C
C
皆
受
範
圍
於
憲
法
之
內
。。無 

從
憑
藉
名
義)
。逍
遙
法
外
。。而
後
內
II可
息

Co 

政
泊
可
上
軌
道
也
。。，

迎
上
犖
犖
四
端.
。爲洪門對於政治 

上之主張。e願我會衆。認定
:-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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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

覽

義

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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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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努

嚙

用

騎
1
濯

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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嚙

蘿
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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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廿
四
日
電
。C

蔣
軍
總
部
是
日
發
出
消
息

do 

謂
蔣
軍
在
三
方
戰
塲
均
吿
勝
利
。) 

又
由
、徐
州
遞
來
訊
稱
。。已
往
卄
四
点
鐘
內
在
河 

南
省
之
北
軍
已
被
擊
敗
、分
兩
路
退
却
。。壹
退 

直
隸
邊
界
。。
一 向
西
退
歸
開
封
。■ 

又
據
湖
南
省
首
府
長
沙
訊
稱
。?
長
江
南
岸
湖
南 

與
江
西
兩
省
之
張
桂
軍
已
被
蔣
軍
包
圍
。C

張
桂 

軍
被
壓
逼
。。擬
退
歸
廣
西
省
。。

•
魯省閻蔣軍訊互異 

上
海 
IT二
日
電
。。頃
由
山
東
省
傳
至
本
處
似
覺 

可
靠
消
息
稱
。。距
濟
南
西
端
七
拾
五
英
里
之
晉 

軍
刻
已
渡
越
黃
河
。佔
領
多
數
畧
小
之
城
鎭
。設 

强
固
之
防
綫
於
黃
河
之
左
岸
云
，。但
藤
方
否
認 

此
說
。。南
京
訊
謂
渡
河
晋
軍
已
被
擊
退
；
傷
亡 

甚
重
。.。晋
軍
已
向
西
北
逃
竄)
。南
京
党
府
消
息 

又
謂
恐
嚇
濟
南
城
之
晋
軍
已
被
擊
敗
一。彼
等
已 

退
囘
黃
河
北
岸
云)
。

•
西班牙民暴動受傷 

西
班
牙
沙
菲
路
埠
廿
二
日
電
。。西
班
牙
境
內
是 

日
有
工
人
暴
動
事
件
發
生
，。因
有
等
罷
工
之
工 

人
欲
舉
行
示
威
運
動
。。爲
警
察
制
止
：
雙
方
遽 

起
衝
突
。。勤
傷
人
多
名
。。

■
美上院外交股贊成減軍約 

華
盛
頓
廿
三
日
電
。本
京
上
議
院
之
外
委
員
會 

是
日
贊
成
美
感
代
表
在
倫
敦
所
訂
之
減
軍
約
。。 

•
印度女子提出抗議 

印
民
黨
人
因
巡
遊
而
受
傷 

偷
敦
廿
三
日
電
。本
京
靴
路
報
是
日
接
印
度
孟 

買
訪
員
電
云
。。戴
有
英
王
所
賜
爵
銜
之
印
度
人 

一
之
妻
女
於
上
星
期
六
夕
决
議
致
電
英
后
瑪
麗
氏 

。。抗
議
駐
印
英
政
府
禁
止
印
度
民
黨
人
於
上
星 

期
六
日
在
咪
丹
曠
地
巡
遊
。一
當
日
民
党
人
多
名 

。。在
該
處
巡
遊
。。警
察
奉
令
上
前
制
止
。。双
方 

遂
起
衝
突
。致
有
五
百
黨
人
受
傷
。乂
本
京
日
郵 

報
駐
印
訪
員
電
云•。。此
爲
甘
地
開
始
運
動
抵
制 

政
府
以
來
之
最
重
大
事
件

on全
印
社
會
因
此
受 

震
動
云
。。

斯旨。努力以求主張之實現 

o
c
嗚
呼
：
國
變
日
亟
B

豺
虎
當
途
5

楝
折
模
崩 

。
僑
將
受
壓:
爲
自
救
計
。。亦
豈
能
外
此6。

故 

尤
願
邦
人
君
子
。。急
起
而
共
圖
之
。。國
家
幸
甚 

。中
率
民
國
十
九
年
六
月
十
五
日

館

特

電

•1

是
晨
接
駐
上
海
訪
員
來
電
云 

◎
閻錫山下令魯西將領限 

一禮拜佔濟南。。、 

◎
京漢路綫內馮蔣兩軍連 

戰數天後。。蔣軍退縮。c  

◎
蔣部毛炳文軍攻駐亳 州 

孫殿英軍。。

◎
黨府命張學良調東北防 

艦往封鎖大活商港。。學 

良不答。：
、 

◎
天津稅關由閻接管後。—一 

完全恢復辦理2

英法日 

美領事團已取消代理手 

續。。

◎
陳濟棠入湘之師盡調冋, 

粤邊。

◎
張桂軍行踪飄忽。。或傳 

入赣。。或傳入粤。。並無 

應疋。。
是
晨
接
香
港
訪
員
電

◎
來往江門與睦州之鴻發 

渡。〔遭匪刼掠。。擄去搭 

客百八十名。.內有返國 

華僑數名。。

•
關隴西總堂慶祝紀盛 

貳
埠
關
隴
西
總
堂
。。於
昨
日
午
后
二
時
舉
行
慶 

祝
大
會
。。紀
念
先
祖
漢
壽
亭
侯
晨
誕
。。属
時
少 

長
咸
集
。。到
塲
頗
形
慶
鬧
。。查
其
慶
會
秩
序
。" 

首
由
祟
頴
君
領
衆
向
國
旗
及
先
祖
行
三
鞠
躬
禮 

畢
。。主
席
紹
曾
君
宣
布
開
會
旨
趣)
。及
將
關
公 

富
日
匡
扶
漢
室
之
歷
史
C
C

發
揮
一
番
。。後
請
國 

偉
。國
亮
。耀
崇
，崇
頴
。文
銳
一
假
道
往
牛
津
大 

學
留
學
」瑞
川
。「由
古
巴
取
道
囘
國
」若
愚
等
君 

演
講
。。均
是
勉
励
各
昆
仲
固
結
團
體
。。本
忠
義 

仁
勇
之
志
。。謀
國
家
大
羣
之
幸
福
。。每
次
演
畢 

。。掌
聲
雷
動
。
隨
以
茶
点
餉
衆
。，直
至
五
時
。。 

設
席
華
僑
酒
樓
歡
飮
一
堂
。。龍
岡
公
所
。。到
會 

時
。則
有
劉
儒
莖,
劉
奕
。張
炳
堅
。張
錫
潮
諸
君 

。。酒
至
數
巡
。
則
由
主
席
紹
曾
君
。。請
上
述
各 

代
表
演
說
。。均
多
域
勵
之
言
。。旋
請
耀
南
君
致 

詞
畢
。。由
崇
頴
君
答
謝
來
賓
。男
女
赴
議
者
。。 

約
百
有
餘
人
。C

洵
盛
會
也
。。
■

@
黃
江
夏
總
堂
文
彊
學
校
歡
送
黄
鏡
波
先 

生
囘
國

重
要
电
飘 

•
馮軍擒獲蔣軍六千

蔣
軍
退
向
東
南

北
京
廿
三
日
電
。。據
所
謂
基
督
將
軍<
玉
祥
是 

日
宣
稱
。。伊
之
部
隊
與
蔣
介
石
所
統
之
軍
三
萬 

名
鑒
戰
三
日
之
久
。蔣
氏
派
兵
一 
隊
圖
堵
截
馮 

軍
退
路
。、但
此
険
兵
爲
馮
軍
計
誘
入
絕
地
。
反 

被
馮
軍
截
爲
數
斷
。。中
有
六
千
名
作
馮
軍
之
俘 

虜
。。蒋
軍
因
是
大
敗
。。已
向
東
南
方 

®.
却
。。馮 

軍
從
後
追
擊
云"
。

•
蔣軍勝利之傳聞 
• 

蒋
方
報
謂
敵
被
擊
退
•

,

.^1^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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